從婚姻關係看漢代女性的精神風貌
金璐璐
 [摘要] 　漢代的女性具有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和反抗性,大膽、熱烈的感情追求,熱愛生活,追求美,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這些精神風貌在漢代的婚姻關係中具有一定的體現。
　
男女嫁娶,結為夫婦,稱曰婚姻,而婚姻的目的則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 1 ]也即是男女雙方結為夫妻通常有三個出發點:既是兩姓之家政治經濟的結合,也是為了祭祀祖先和傳宗接代。由於婚姻肩負著如此重要的使命和責任,它就不再簡單為夫妻雙方的事情,而是關係到整個家庭、宗族的利益,因此整個社會對它格外重視。
在整個封建社會中,男尊女卑的觀念由來已久,且成為天經地義。《易經·系辭》中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這就把男尊女卑說成是一個自然法則。天道為乾,地道為坤;乾為陽,坤為陰;陽成男,陰成女;故男性應剛,女性應柔;男子是主動的,女子是被動的。因此,在婚姻關係中,男性是天,女性是地,女性是從屬於男性的,所謂“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白虎通·嫁娶篇》) 。依此理論為依託,在漢代的婚姻關係中,女性沒有獨立的人格,只能處於依附地位,夫妻雙方並不能處於相等的位置,“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也就順理成章、天經地義的了。如《大戴禮記》指出:“婦人,伏於人也。”《白虎通》說:“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妻者,齊也。貞齊於夫,從一而擇。”班昭在《女誡》中多次強調“夫不禦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柔為美。”“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祗,天則罪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將在婚姻關係中的男女不平等上升為社會倫理要求,男子可以一夫多妻妾,作為統治者的帝王,妃嬪無數,並建立了等級森嚴的後宮制度,這些都是得到漢代官方承認的合法行為。如西漢武帝,“多取婦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東漢桓、靈二帝,竟至博采宮女“至五、六千人”。而女子則只能用畢生的精力去事一夫,否則就是不貞、不節。劉向在《列女傳》中對“貞順”、“節義”所定的標準是:
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
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
在生活中,女子要始終如一地對丈夫忠貞不二,無論丈夫品行好壞,婚姻幸福與否,不能改嫁,也不能隨便與別的男性接觸,除了漢儒理論上的反復渲染與宣傳外,漢代政府還多次對貞婦給予精神和物質上的褒獎、賞賜。如:
1. 宣帝神爵四年,賜貞婦順女帛。(《漢書·宣帝紀》)
2. 平帝元始元年,複貞婦,鄉一人。(《漢書·平帝紀》)
3. 元後政君存見孤寡貞婦。(《漢書·元後傳》)
4. 安帝永初元年,賜貞婦帛,人一匹。(《後漢書·安帝紀》)
5. 安帝永初六年,賜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後漢書·安帝紀》)
6. 安帝建元元年,賜貞婦帛,人二匹。(《後漢書·安帝紀》)
7. 順帝永建元年,賜貞婦帛,人三匹。(《後漢書·順帝紀》)
8. 桓帝建和元年,賜貞婦帛,人三匹。(《後漢書·桓帝紀》) [ 2 ]
然而,儘管封建統治者賞賜頻繁和物品的不斷增多,積極地獎勵不嫁,卻並沒有消極地限制再嫁,視再嫁再醮為罪惡。雖然漢代的女性在婚姻關係上受到種種世俗的和人為的限制,但這並不能阻止她們追求自己幸福的腳步,我們翻看史書時,還是會看到她們對社會強加給自己的種種枷鎖的反抗,以爭取自己婚姻生活的幸福。由此我們可以藉以管窺漢代女性的精神風貌, 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
古代社會,男女分工不同,男主外,女主內。《易·家人·篆辭》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禮記·內則》指出:“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男不入,女不出,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在這樣的理想藍圖中,女性的職分和活動空間受到相當的規範和限制。然而漢代的女性卻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模式,擺脫了對男性和家庭的依附性,主動走向社會,參與經濟、政治等活動,充分發揮自己的社會職能。
在經濟方面,她們可以依靠紡織,農耕,采桑,養殖等活動,使她們在經濟上獨當一面,處於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如《後漢書》卷四記載,東漢萊蕪縣令范丹去官後,其“妻紡績以自給”。《後漢書·李充傳》:李充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 妾有私財,願思分異。”李充妻已經擺脫了對家庭的經濟依賴,而是私財足以自立。
除了上述傳統的活動以外,她們也會從事經營釀酒、賣酒等商業活動,從事諸如行醫相馬、習武從軍等職業。四川彭縣出土的《釀酒》畫像磚的畫面正中大釜為酒缸,一婦人左手扶缸,右手正在缸內操作,似在和曲或攪拌,其右一男子似在協助釀酒。《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相如與之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以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這表明在漢代女子經商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同時從漢代的婚姻政策中也可以看到漢代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地位。“漢初,以贈賦之法,驅民為婚,凡女子已達婚齡,遷延不嫁者,增其賦算。”[ 3 ]《漢書·惠帝紀》:“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宋若莘的《女論語》要求古代的女性“莫窺外壁,莫出外庭。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性的生活被框縛在閨閣之上,視野被拘束於門戶之內,活動的範圍就是“家”,交談的物件是“夫”。以操持家務為全部活動,以家庭成員為全部交流物件。但漢代的女性打破了這種封建束縛。
東漢民間樂府《隴西行》中塑造了一位既能“主中饋”,又與來客交談舉止大方得體的女性“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否。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青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跪拜,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粗飯,慎莫使稽留! 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驅。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薑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詩中的女性迎客、問好、敬酒、交談、款待、送客,樁樁件件,有條不紊,進退有度,以致作者由衷發出“健婦持門戶,勝似一丈夫”的感佩。
在政治上,漢代女性也表現出了濃烈的政治情結,展現出自己的政治才能。如西漢解憂公主的侍女馮嫽經常持漢節到西域各國進行軍事、外交活動,加強了漢朝與西域的聯繫,維護了邊境的安定。當皇帝年幼或者懦弱無能時,皇太后、皇后往往會以監護人的身份臨朝稱制。太后臨朝稱制,從秦昭王母羋太后“始攝政事”起,到漢代達到第一次高峰。西漢有呂、竇、傅、王等很有權力的太后,東漢“臨朝者六後”。因此,可以說太后臨朝是漢代政治的一大特色。如東漢和帝去世之後,鄧太后臨朝稱制長達十七年之久,且政績顯著。她不僅崇尚寬簡,不事奢華,還抑制外戚勢力膨脹,兼用外戚、宦官,尊理三公。每逢災異的出現,導致經濟遭到重創,為了減輕百姓的負擔,鄧後往往會首先從自身做起,提倡節儉,減少開支,節省費用。如據《後漢書·皇后紀》記載,自和熹鄧後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饑,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複平,歲還豐穰。”她的這些政治舉措充分顯示了漢代女性傑出的政治才能和社會價值。
2、 大膽、熱烈的感情追求
漢代女性改變了自己在婚姻中被動、屈從的處境,不再任人擺佈,而是大膽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們有選擇夫婿,離婚、改嫁和再嫁的權利和自由,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意識和對自我行為的決策權。如卓文君對司馬相如“心說而好之”,雖遭封建家長的強烈反對,仍然堅持自己的選擇,夜奔相如,甚至為生計考慮,不惜“當壚賣酒”。文學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這種現象在漢樂府民歌中也比比皆是。如“上邪”、“有所思”等。“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這是一首癡情女子對所愛男子的大膽熱烈的表白的愛情戀歌。女主人公把現實世界中根本不可能發生的離奇事情當作“與君絕”的條件,把她對愛情生死不渝的決心強調得無以復加。
即使家長在為女兒決定婚配物件時,也會徵詢一下她們的意見,如據《後漢書·梁鴻傳》記載,梁鴻回歸鄉里以後,當地一些達官顯貴之家,因慕其高風亮節,都想把女兒嫁給他,但梁鴻一概加以謝絕。同縣孟氏女光,生得形體肥壯,貌醜而黑,一雙臂力能舉起石臼,多年找不到合適配偶,以致耽擱至三十歲尚未嫁人,她的父母問孟光究竟要擇配什麼人才滿意,孟光表示想要找一個賢如梁鴻的人才嫁給他。梁鴻聽說後,立即禮聘孟光為妾,兩人自諧伉儷,相敬如賓,才有後來舉案齊眉的一段佳話。但是在擇偶時,如果女兒不同意,他們往往不會勉強。如《後漢書·皇后紀》記載:“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劉蘭芝遭遣返家之後,親者不斷,但因為劉蘭芝“女子先有誓”,她的母親也只能“老姆豈敢言”。
“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4 ]漢代女性在婚姻中不再堅持“從一而終”,當婚姻不幸福時,她們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權,可以選擇結束婚姻。而且“這種選擇在當時深得輿論同情並為法律認可,這些條件是:丈夫操行不良;丈夫患有惡疾;丈夫家中生活極為貧困,不能共同生活;女方與男方家庭矛盾尖銳;男方家庭事涉重大法律,如謀反、誹上等。”[ 5 ]如平陽公主因為丈夫曹壽有“惡疾”而要求離婚;《漢書·朱買臣傳》記載朱買臣之妻因朱買臣不治產業而主動離開他。
在漢代,婦女的貞節觀念比較淡薄,婦女在婚姻上有改嫁、再嫁的自主權,而且這種現象在漢代各個階層都非常普遍。如《史記·陳丞相世家》記載,張負的孫女嫁了五次,丈夫皆死,後又嫁給陳平。西漢卓文君,在丈夫死後,改嫁司馬相如。東漢蔡文姬,初嫁衛仲道。衛死後,為匈奴所擄,成為左賢王夫人。後被曹操以重金贖回返漢,又嫁董祀。研究者曾把漢代上層社會的改嫁女性列了一個表格,進行統計,甚是直觀,現引用如下,以使筆者論證更為有力。[ 6 ]
	再嫁者
	出嫁的夫
	再嫁的夫
	根據書籍

	平陽公主
	曹壽
	衛青
	《史記·衛皇后傳》及《曹參世家》

	武敬公主
	張臨
	薛宣
	《漢書·張湯傳》及《薛宣傳》

	薄姬
	魏豹
	高祖
	《漢書·外戚傳》

	王媼
	王更得
	王迪始
	《漢書·外戚傳》

	許嬤
	龍頜思侯
	淳於長
	《漢書·淳於長傳》

	孝元傅昭儀母
	孝元傅昭儀父
	鄭翁
	《漢書·外戚傳》

	臧兒
	王仲長
	陵田氏
	《漢書·外戚傳》

	桓帝鄧後母
	鄧香
	梁紀
	《後漢書·桓帝鄧後傳》


　歸納一下會發現,雖然漢儒們精心設計一套套理論來禁錮漢代女性,但封建統治秩序從理論的建立,完善到成為全社會統一的婦女評價標準,從而全面滲透到人的思想,以及內化為人的行為準則,是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的。
3、 強烈的反抗性

漢代建立以後,由於得到統治者的重視,經學得到確立和全面發展,並迅速趨於繁盛。經學成為漢代的統治思想和官方學術,並對社會生活、文化思想等各個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婦人所以有師何? 學事人之道也。”(《白虎通·嫁娶》)也即是“三從”、“四德”是對女性道德規範的基本要求。同時,社會對女性枷鎖的加重,也促使了她們對封建禮法更為強烈的反抗,以爭取和維護人格的尊嚴。漢代女性擺脫了對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一味順從,開始具有了反抗性和獨立的人格,比較推崇堅韌的個性。如在《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在得不到婆婆的公正待遇時,主動向丈夫提出:“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面對婆婆的無理刁難,劉蘭芝不是選擇忍讓和曲從,而是勇敢地自請遣歸,甚至最後為了堅守愛情不惜生命,選擇和焦仲卿雙雙殉情,以死向封建禮教做出最後的抗爭。又如卓文君在得知司馬相如感情發生轉移之後,用《白頭吟》來抒發自己的憤怒之情:“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鬥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禦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複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蓰蓰。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詩中的女子沒有像傳統女子那樣“怨而不怒,哀而不傷”,而是以山上雪、雲間月來比喻自己的高尚純潔,光明磊落,把自己內心對負心男子的憤恨通過文字傾訴出來,表現了主人公強烈的愛憎,處理事情的果斷潑辣,向不平等的封建禮教和社會制度發出了強烈的抗議。《有所思》中的那位對遠在“大海南”的男子深懷炙熱愛戀的女子“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女子在聽到自己所愛男子變心後,由愛生恨,果斷地與他分手,以維護人格的尊嚴。《羽林郎》中的胡姬面對一位依權仗勢的豪奴的百般挑釁,毫無畏懼之情,以柔克剛,嚴正拒絕,甚至“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 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對封建權威表現出極大的蔑視。
4、 追求裝飾美

“女為悅己者容”,漢代女子開始著意於對自己的裝扮,從髮型到衣裝,無不經過刻意的琢磨,體現了她們對美的自覺追求。同時也反映了女性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服飾是人們情感意願、道德風尚和審美情趣的一種體現,絢麗多彩的女子服飾美,也是心靈美、智慧美的折射,反映了漢代女性對生活的熱愛,對自身尊嚴的維護和捍衛。如漢樂府《陌上桑》中的羅敷“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作品用生產器具的精美和衣著裝飾的華麗來映襯羅敷超凡脫俗的美貌,更為她的智慧美打下鋪墊,塑造了一位內外兼修的女子形象。《羽林郎》中的胡姬的“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雍容華貴的裝飾映襯了她不畏豪權、捍衛女性尊嚴的魅力和價值。諸如此類的描述在文學作品中不勝枚舉。如《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自陳:“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鬥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具異,種種在其中。”辭別還家時,“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當。指如削蔥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班婕妤的《搗素賦》“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制,弱態含羞,妖風靡麗。”更有甚者,丈夫有時也會參與妻子的裝扮活動之中,如張敞畫眉的故事就被傳為千古佳話。為了讓妻子裝扮得更加漂亮,張敞經常親自為妻子畫眉毛。據《後漢書·梁冀傳》記載梁冀的妻子孫壽的裝扮更是誇張,甚至到了病態的地步:“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五、較高的文化修養
我國歷來有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和悠久歷史,同樣女性教育也自古便得到重視。班昭在《女誡·夫婦》中指出:“《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漢代的女性教育以德育為主,輔之以技能和經學、史學教育,從而使當時的女性從思想上和行動上接受社會為她們制定的角色定位和行為準則。但漢代的女性通過學習知識禮教,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和素養,為她們參與政治決策和從事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根基,同時她們又通過自身的努力,爭取婚姻的自主和自由,提升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力爭男女的平等,還走出家庭這個小圈子,走上社會,參與社會活動,從而獲得社會的認同,以實現自身價值,突破了禮教強加給她們的牢籠和桎梏,對封建禮教形成強大的衝擊。漢代女性教育的發展,促進了兩漢女性文化水準的提高,培養了眾多學養兼備,才智卓異的知識女性。“漢世女子如班婕妤、班昭、徐淑、蔡琰等皆善屬文,同時戚姬與稍後之烏孫公主,亦皆有歌傳世,斯固漢代女子之多才。”[ 7 ]
總之,漢代女性這種獨特的精神風貌是大漢時代精神的展現,自信樂觀積極進取的大漢精神、自由而開放的社會風貌培養了女性群體的這種獨立、向上的精神風貌,反過來,漢代女性的這種精神風貌又進一步推動了時代精神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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